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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伯記中的「苦難」 
 

第四堂 約伯與三友 

一、約伯的三友與約伯同坐 
（一）約伯的朋友們 

伯 2:11 約伯的三個朋友、提幔人以利法、書亞人比勒達、拿瑪人瑣法、聽說有這一

切的災禍臨到他身上、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來、為他悲傷、安慰他。 
伯 2:12 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、認不出他來、就放聲大哭‧各人撕裂外袍、把塵土向

天揚起來、落在自己的頭上。 
伯 2:13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、坐在地上、一個人也不向他說句話‧因為他極其痛

苦。 
 

（二）約伯的願與怨(為何) 

伯 3:2 說、願我生的那日和說懷了男胎的那夜、都滅沒。 

伯 3:11 我為何不出母胎而死‧為何不出母腹絕氣‧12 為何有膝接收我‧為何有奶哺

養我。 
伯 3:20 受患難的人、為何有光賜給他呢‧心中愁苦的人、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。 

 
二、約伯與三友的辯論 (4:1~28:28) 

 (以利法憑感覺，神秘主義。比勒達憑心思，傳統主義。瑣法憑意志斷言，教條主義。) 

他們是行為主義者，本於善惡因果論，人受苦因人犯罪而受神懲罰。約伯不認罪，他們以

此證明約伯有罪。他們並未給約伯帶來安慰，卻因這些辯論將約伯如洋蔥一層層被擘開。 
（一）第一循環的辯論 (4:1~14:22) - 強調人是因犯罪而受苦受難 
         （１）以利法對約伯 (4:1~7:21) － 根據自己奇異的經歷斷約伯有罪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以利法的講論 (4:1~5:27) - 受苦是因人犯罪 
伯 4:8 按我所見、耕罪孽、種毒害的人、都照樣收割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6:1~7:21) - 不承認有錯 
伯 6:10 我因沒有違棄那聖者的言語、就仍以此為安慰、在不止息的痛苦中、還可踊

躍。 
         （２）比勒達對約伯 (8:1~10:22) － 訴苦並要求慈愛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比勒達的講論 (8:1~22) - 約伯虛偽不肯認罪 
伯 8:20  神必不丟棄完全人、也不扶助邪惡人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9:1~10:22) - 人受苦非因罪 
伯 9:22 善惡無分、都是一樣‧所以我說、完全人、和惡人、他都滅絕。 
         （３）瑣法對約伯 (11:1~14:22) － 根據前人所說的斷約伯有罪 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瑣法的講論 (11:1~20) - 約伯看不見自己之罪 
伯 11:6 所以當知道 神追討你、比你罪孽該得的還少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12:1~14:22) - 不義的人為何興旺 
伯 12:6 強盜的帳棚興旺、惹 神的人穩固‧ 神多將財物送到他們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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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二循環的辯論 (15:1~21:34) - 強調惡人必有之結局 
         （１）以利法對約伯 (15:1~17:16) － 仍根據奇異的經歷責約伯有罪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以利法的講論 (15:1~35) - 責約伯妄言己義 
伯 15:6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、並非是我‧你自己的嘴見證你的不是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16:1~17:16) - 天地皆證自己之義 
伯 16:19 現今、在天有我的見證、在上有我的中保。 
         （２）比勒達對約伯 (18:1~19:29) － 惡人必遭惡報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比勒達的講論 (18:1~21) - 惡人必受禍 
伯 18:5 惡人的亮光、必要熄滅、他的火燄、必不照耀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19:1~29) - 無理羞辱式控訴 
伯 19:5 你們果然要向我誇大、以我的羞辱為證指責我‧ 
         （３）瑣法對約伯 (20:1~21:34) － 惡人暫時興旺，終必敗亡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瑣法的講論 (20:1~29) - 惡者終必滅亡 
伯 20:5 惡人誇勝是暫時的、不敬虔人的喜樂不過轉眼之間麼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21:1~34) - 惡人反得康寧 
伯 21:7 惡人為何存活、享大壽數、勢力強盛呢。 
 

（三）第三循環的辯論 (22:1~26:14) - 妄指其罪狀 
         （１）以利法對約伯 (22:1~24:25) － 歷指約伯之罪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以利法的講論 (22:1~30) - 約伯之自義為罪 
伯 22:3 你為人公義、豈叫全能者喜悅呢‧你行為完全、豈能使他得利呢。 
伯 22:5 你的罪惡豈不是大麼‧你的罪孽也沒有窮盡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23:1~24:25) - 願神伸其冤 
伯 23:3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見 神、能到他的臺前‧ 
伯 23:4 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、滿口辯白。 
         （２）比勒達對約伯 (25:1~26:14) －人在神面前難以稱義  
              （ａ）比勒達的講論 (25:1~6) - 無人在神面前可稱為義 
伯 25:4 這樣在 神面前、人怎能稱義‧婦人所生的、怎能潔淨。 
              （ｂ）約伯的辯白 (26:1~27:6) - 自言守義不變 
伯 27:6 我持定我的義、必不放鬆‧在世的日子我心必不責備我。 
 

（四）約伯的結論 (27:7~28:28) 
伯 27:11 神的作為、我要指教你們、全能者所行的、我也不隱瞞。12 你們自己也都見

過‧為何全然變為虛妄呢。 
伯 28:23 神明白智慧的道路、曉得智慧的所在。 
伯 28:28 他對人說、敬畏主就是智慧、遠離惡便是聰明。 
 
(多少的時候，我們對人作了約伯的朋友，不只沒有解決人的難處，反而使他增添錯誤。) 


